
 
 

专利申请前评估工作常见问题解答（一） 

Q1：专利申请前评估的主要目的？ 

 A：深化源头治理，全面提升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医疗卫

生机构专利创造质效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，推动知识产权

工作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。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高校

专利转化运用攻坚行动的通知》(教科信厅函[2026]6 号)要求

“各高校要落实主体责任，进一步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，要

建立专利申请前评估机制，从源头把控专利质量，持续提升专

业化能力，有力推动专利转化运用”。 

Q2：浙江省专利申请前评估工作的阶段目标是什么？ 

 A： 浙江省知识产权局 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省科技厅 浙江

省卫生健康委员会《关于印发实施浙江省专利申请前评估工作

指南的通知》（浙知产[2025]48 号）要求，第一阶段是建章立制：



 
 

2026 年底前，省属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建

立专利申请前评估机制，形成制度文件；利用浙江省财政性资

金设立的科技项目形成的科研成果需要进行专利申请前评估。

第二阶段全面实施：到 2027 年底前，浙江省高等院校、科研机

构、医疗卫生机构建立专利申请前评估机制，形成制度文件；

利用浙江省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技项目形成的科研成果专利申

请前评估实施率达到 100%。 

Q3：浙江省专利申请前评估工作的项目范围包括哪些？  

A：利用浙江省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技项目，需具备两个条

件：一是政府提供资金支持，包括全额或部分支持；二是列入

科技计划项目。其他类型项目鼓励参照申请前评估相关制度执

行。利用国家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技项目需要按照《关于印发

建立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形成专利的声明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国知发运字[2024]3 号）要求完成声明。 



 
 

 Q4：浙江省一般科技计划项目和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如何区

分？ 

 A：根据浙江省科技厅《浙江省重大科技计划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浙科发规〔2025〕26 号）的规定，重大科技计划项目一般指

省级“尖兵”项目（不包括上升项目）；其他的为一般项目。 

 Q5：第三方机构有没有明确的范围？代理服务机构是否可以

做专利申请前评估，结果能否被认可？ 

 A：具备一定专业技术服务能力的第三方机构、外部专家均

可，主体类别不作统一限定。其中，浙江重大科技项目和省实

验室、省技术创新中心等战略科技力量由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

中心提供技术支撑保障；一般项目可以选择公益性知识产权服

务机构（如各地知识产权保护中心、快速维权中心、技术与创

新支持中心、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、国家知识产权



 
 

信息公共服务网点、全国专利文献服务网点等），也可以选择本

单位认可的市场化专业服务机构或外部专家。 

 Q6：专家组的组成是否有要求？如何能保证技术方案不被泄

密？ 

 A：3 人以上（单数）。至少一名具有技术专业背景的法律专

家进行主评。如有必要建议通过签署保密合同等方式，切实落

实评估机构的保密义务。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专利申请前评估

工作的由第三方机构组建评估队伍。 

 Q7：多单位合作的项目如何开展专利申请前评估工作？ 

A：列入项目验收成果的专利，其申请前评估工作由项目牵

头单位发起。 

Q8：委托第三方机构或聘请外部专家开展专利申请前评估

所需经费如何解决？ 



 
 

A：对需委托第三方机构或聘请外部专家开展专利申请前评

估的，经所在单位科研（专利）管理部门同意后，可以从项目

经费中列支。 

 Q9：评估备案工作如何完成？ 

 A：评估完成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负责人在专利申报时将申请

表和评估表上传至学校科研服务系统，系统审核通过完成备案。

后续各单位可制定跟踪问效机制，记录提交申请后的专利申请

号、授权和转化运用情况，便于全流程管控。 

 Q10：对于启动二次评估的，备案时是否只需要提交最后一

次材料？ 

 A：只需要提交最后一次材料。 

Q11：中央财政投入的科研项目是否需要评估？ 



 
 

A：中央财政投入的科研项目须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、科技

部财政部、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国防科工局、中央军委装备发

展部《关于印发建立财政资助科研项目形成专利的声明制度实

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国知发运字〔2024〕3 号）要求，在专利业务

办理系统（网址：http://cponline.cnipa.gov.cn）中对该专

利申请所依托的项目类型、项目名称、项目编号等信息进行声

明。鼓励中央财政投入科研项目产出的专利开展申请前评估工

作。 

Q12：启动评估需要提交哪些材料？ 

A：一般需要提交《专利申请前评估申请表》和技术方案（包

括权利要求书、至少一个实施例及相应附图）。对于需委托第三

方机构或聘请外部专家开展专利申请前评估的，按照第三方机

构要求提交相关材料。 



 
 

Q13：申请表填写注意事项： 

A1：《专利申请前评估申请表》中的申请人是指专利的申请权

人，权属清晰亦为评估一项内容； 

A2：科技计划项目名称需填写正式项目立项编号+名称，亦可

注明项目类别； 

A3：《申请表》和《评估表》两表填写的对应关系如下： 

 

A4：发明（设计）人签字处需要全体发明（设计）人签名； 



 
 

A5：《专利申请前评估表》需学院盖章，重大项目需评估组织

机构盖章。 

Q14：评估工作是否一定需要项目负责人发起？ 

A：评估工作由负责该专利申报、维护和运用的校内负责人发

起，项目负责人同意。一般项目由发明人提交申请表至项目负

责人，项目负责人组织进行评估审核；重大项目经由项目负责

人同意后，专利的校内负责人提交申请至科研院组织评估。 

Q15：学校制度、流程及相关材料可以从哪里获取？ 

A：《浙江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关于专利申请前评估的管理办

法》可在学校科研院网站下载查阅；评估工作需要的流程和申

请材料可在科研院下载专区下载使用。 


